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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8,279,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 1月 25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情况及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的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15】30号）的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

2015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具体为：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元（含税）。本次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 1,500万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6,72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72%。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限售股股份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苏江洪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爱航投资及孙林、张建芳等 23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俪九鼎”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股份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

份公司回购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5%以上股东嘉俪九鼎计划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减持完毕，但不排除

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调整减持时间的可能性；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 150%；减持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其减持股份时，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但其持股低于 5%以下时除外。

（三）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大股东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

股 5%以上股东。 嘉俪九鼎为公司 5%以上股东，与公司监事苏江洪适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对 5%以上股东、监事减持股

份的规定主要为：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得减持股份：（一）上市公司或者大

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

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二）大股东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

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得减持股份：（一）董监高因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

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二）董监高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上市公司大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应当在首次卖出

的 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第九条 上市公司大股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第十条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导致股份出让方不再具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身份

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 ”

5%以上股东嘉俪九鼎及公司监事苏江洪在本次限售股解禁后， 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四）股东后续追加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日明、狄爱玲夫妇，董事苏永明、董事朱新武、董事苏啟皓、董事苗志国

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2015 年 12 月 28 日起至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如存在或发生上述减持情况，由

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公司财务总监李城峰先生于 2016年 1月 5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500 股， 并承

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股东自愿延迟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故本次未申请上述 6名股东股份解除限

售及上市流通事项。

（五）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六）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

金的情形，本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月 2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8,279,400股，占总股本的 18.28%。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7人，其中境内法人股东 3名，自然人股东 2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1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0 5,000,000 5%

以上股东

2

深圳市爱航投资有限公司

3,349,400 3,349,400

3

孙林

3,000,000 3,000,000

4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5

张建芳

650,000 650,000

6

张艳杰

600,000 600,000

7

苏锦柱

415,000 415,000

8

苏秀清

410,000 410,000

9

邬谷香

350,000 350,000

10

苏江洪

315,000 315,000

现任监事

11

黄自杰

300,000 300,000

12

吴亚峰

300,000 300,000

13

苏翠清

255,000 255,000

14

张万军

200,000 200,000

15

邹庆超

200,000 200,000

16

夏有胜

200,000 200,000

17

包图木勒

200,000 200,000

18

苏智明

135,000 135,000

19

苏彩清

100,000 100,000

20

刘书梅

100,000 100,000

21

李瑶

100,000 100,000

22

陈晓梅

100,000 100,000

23

赵苓

100,000 100,000

24

周焕军

100,000 100,000

25

曹新成

100,000 100,000

26

陆明辉

100,000 100,000

27

王冰

100,000 100,000

合计

18,279,400 18,279,400

需要说明的情况：

（1）嘉俪九鼎为公司 5%以上股东，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2）股东苏江洪为公司现任监事。 根据承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苏江洪减持行为应严格

遵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3）公司监事郑恒毅、高管刘丽持有深圳市爱航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郑恒毅及刘丽承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75,011,700 18,279,400 56,732,300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11,700 11,700

首发前限售股

75,000,000 18,279,400 56,720,600

二

、

无限售流通

24,988,300 18,279,400 43,267,700

三

、

总股本

100,000,000 18,279,400 18,279,400 100,00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爱迪尔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机构对爱迪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0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系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迪尔” 、“公司”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爱迪

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情况及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8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的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15】30号）的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 2015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的 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为：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总股

本 1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 元（含税）。 本次分配现

金股利总额为 1,500万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限售股股份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苏江洪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爱航投资及孙林、张建芳等 23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俪九鼎”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自股份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

份公司回购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5%以上股东嘉俪九鼎计划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减持完毕，但不排除

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调整减持时间的可能性；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的 150%；减持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其减持股份时，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但其持股低于 5%以下时除外。

（三）承诺履行状况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种承

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

（四）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大股东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

股 5%以上股东。 嘉俪九鼎为公司 5%以上股东，与公司监事苏江洪适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对 5%以上股东、监事减持股

份的规定主要为：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得减持股份：（一）上市公司或者大

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

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二）大股东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

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得减持股份：（一）董监高因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

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二）董监高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上市公司大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应当在首次卖出

的 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第九条 上市公司大股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第十条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导致股份出让方不再具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身份

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 ”

5%以上股东嘉俪九鼎及公司监事苏江洪在本次限售股解禁后， 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月 2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827.94万股，占总股本的 18.28%。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7人，其中境内法人股东 3名，自然人股东 2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1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0 5,000,000 5%

以上股东

2

深圳市爱航投资有限公司

3,349,400 3,349,400

3

孙林

3,000,000 3,000,000

4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500,000

5

张建芳

650,000 650,000

6

张艳杰

600,000 600,000

7

苏锦柱

415,000 415,000

8

苏秀清

410,000 410,000

9

邬谷香

350,000 350,000

10

苏江洪

315,000 315,000

现任监事

11

黄自杰

300,000 300,000

12

吴亚峰

300,000 300,000

13

苏翠清

255,000 255,000

14

张万军

200,000 200,000

15

邹庆超

200,000 200,000

16

夏有胜

200,000 200,000

17

包图木勒

200,000 200,000

18

苏智明

135,000 135,000

19

苏彩清

100,000 100,000

20

刘书梅

100,000 100,000

21

李瑶

100,000 100,000

22

陈晓梅

100,000 100,000

23

赵苓

100,000 100,000

24

周焕军

100,000 100,000

25

曹新成

100,000 100,000

26

陆明辉

100,000 100,000

27

王冰

100,000 100,000

合计

18,279,400 18,279,400

需要说明的情况：

（1）嘉俪九鼎为公司 5%以上股东，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2）股东苏江洪为公司现任监事。 根据承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苏江洪减持行为应严格

遵从《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3）公司监事郑恒毅、高管刘丽持有深圳市爱航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郑恒毅及刘丽承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75,011,700 18,279,400 56,732,300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11,700 11,700

首发前限售股

75,000,000 18,279,400 56,720,600

二

、

无限售流通

24,988,300 18,279,400 43,267,700

三

、

总股本

100,000,000 18,279,400 18,279,400 100,00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爱迪尔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爱迪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张 恒 幸 强

年 月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6-002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一世纪

"

）的通知，天一世纪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将其质押给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

45,000,000

股办理了购回手续并解除了质

押， 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8

）。

截至本公告日，天一世纪持有公司股份

126,656,7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6,378,675

股的

31.17%

。其中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为

4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7%

。本次解除质押

后，天一世纪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总数为

44,176,706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8%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7%

。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2016-004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拟对外收购资产，可能

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信质电机；股票代码：

002664 )

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2

）、

2016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1

）及

2016

年

1

月

14

日刊登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2

）。

截止目前，公司与相关方仍在就该重大事项的相关方案进行沟通、磋商和论证等工作，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

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0日

股票代码：002048� � �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6-005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3

）， 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44

、

2015-045

、

2015-047

），

2015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48

）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

月

7

日、

1

月

14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9

、

2015-051

、

2016-001

、

2016-003

）。

截止本公告日，标的资产正进行境内外业务及资产的整合与规范，梳理过程涉及的细

节问题还需进行确认。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加紧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

审计、法律和评估工作，文件和材料正在不断完善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因重大资产重组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1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获悉，本公司控股

83.35%

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晶体）获得政府补助

2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南京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5

年省级工业和信

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指标的通知》（宁经信投资【

2015

】

187

号、宁财企【

2015

】

405

号），南

京晶体于

2015

年

5

月申报的

"

北斗导航用小微型核心频率器件

"

项目，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200

万元。

2016

年

01

月

15

日，南京晶体收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转拨款

200

万元人民

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南京晶体

按照项目进度转入损益。具体的财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押和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 ）函告，获悉中弘卓业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和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16年 1月 14 日， 中弘卓业将质押给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96,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8%）提前购回，并办理了相关解押手续。 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 1月 19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年 1月 14日。

二、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 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中弘卓

业

是

3,320,977

2016

年

1

月

14

日

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

0.21%

业务发展需

要

中弘卓

业

是

43,000,000

2016

年

1

月

15

日

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

2.70%

业务发展需

要

中弘卓

业

是

33,000,000

2016

年

1

月

15

日

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

2.07%

业务发展需

要

中弘卓

业

是

11,000,000

2016

年

1

月

15

日

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0.69%

业务发展需

要

中弘卓

业

是

9,000,000

2016

年

1

月

15

日

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日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0.57%

业务发展需

要

中弘卓

业

是

5,000,000

2016

年

1

月

19

日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登

记日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31%

业务发展需

要

合计

104,320,977 6.56%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弘卓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1,591,183,865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51%。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563,455,8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91%� 。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16-002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

2016

】 第

29

号）。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并问询相关股东后，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问题答复并公

告如下：

"2016

年

1

月

1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股东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亿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亿旺贸易

"

）于

2015

年

12

月

03

日至

2016

年

01

月

13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9,227,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7%

。亿旺贸易系宁波

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亿控股

")

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完成后，银亿控股通过宁波

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40,664,400

股，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59,026,8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26%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

事项进行详细说明。

"

问题

1

：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原因；

回复：

银亿控股之一致行动人亿旺贸易于

2015

年

12

月

03

日至

2016

年

01

月

13

日累计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9,227,300

股，增持均价为

19.6345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7%

。 本次增持完成后， 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由

24.151%

增加为

28.626%

。

（详见公司公告

2016-001

）

经征询银亿控股，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原因是

"

因为看好康强电子

投资价值，所以择机进行了增持

"

。

问题

2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是否已经或即将发生较大变化、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

回复：

1

、经查询，公司近期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

、经征询公司主要股东，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公司主要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期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信息。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B股 编号：临2016-003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94,980,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月 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2014 年 10 月 9 日，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曹亮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040号），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A�股的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2015 年 1 月 26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新增的股份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锁定期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990,000 12

个月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00,000 12

个月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0 12

个月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800,000 12

个月

合 计

47,490,000 12

个月

（注：发行对象均以结构化产品的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具体详见本公告第五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7,490,000股股票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所有投资者认购股份的

锁定期限为 12个月，锁定期自 2015年 1月 26日开始计算，于 2016年 1月 2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半年

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预案》，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766,078,36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

532,156,732股（详见公司编号 2015-083公告），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实施完毕。 本次限售股转增后由 47,490,000股增至 94,980,000股。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锁定期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980,000 12

个月

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400,000 12

个月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00,000 12

个月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600,000 12

个月

合 计

94,980,000 12

个月

2、2015年 11月 3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关于核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张朋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5]2466号），核准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根据该批复，公司分别于 2015年 11月 20

日及 2015年 12月 17日发行 A股 200,593,472股和 20,023,554 股， 该等新股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1,752,773,758股。 （详见公司编号临 2015-092及 2015-093公告）。

本次限售股没有因该等新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登记完成起至少 12 个月

内不转让，如法律对股份锁定期延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

易所取得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国

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均履行了认购公司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中的限售承诺， 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94,98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月 26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

（

股

）

1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106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560,000

2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定增策略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1,790,000

3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定增策略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1,790,000

4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105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6,460,000

5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信托

-

陕国投

?

奥狮

1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7,980,000

6

宝盈基金

-

平安银行

-

宝盈奥狮定增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0

7

宝盈基金

-

招商银行

-

宝盈金增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400,000

8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源通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96

9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金色木棉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518,518

1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57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65,432

11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56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98

12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125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98

13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8

号资产产管理计划

518,518

14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92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98

15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同安定增保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82,716

16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玉泉

90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82,716

17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计划

864,198

18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864,198

19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安信广州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82,716

2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开元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98

合计

94,980,00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股份性

质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数量 比例 限售股上市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A

股

493,698,462 28.17% -94,980,000 398,718,462 22.75%

B

股

合计

493,698,462 28.17% -94,980,000 398,718,462 22.75%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A

股

1,017,789,196 58.07% 94,980,000 1,112,769,196 63.49%

B

股

241,286,100 13.77% 241,286,100 13.77%

合计

1,259,075,296 71.83% 94,980,000 1,354,055,296 77.25%

股份总数

1,752,773,758 100% 1,752,773,758 1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1�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6）002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18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 1月 22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及股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62�号文）核准，光洋股份公开发

行 33,2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2,830,000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70,000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99,960,000股变更为 132,790,000股，并于 2014年 1月 21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132,79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13,279,0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53,116,000股。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4年 4月 29日

实施完毕。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185,906,000股。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5,906,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2股。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5年 10月 9日实施完毕。 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 408,993,200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408,993,200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77,288,0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7.80%。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朱雪英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

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朱雪英承诺：在本人担任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

朱雪英除遵守上述承诺外，还承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

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朱雪英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一

年末持股数量的 25%；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所持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

个月；相关责任人的行为与承诺不符的，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2、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3、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为上述股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 1月 22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18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全称

所持股份

总数

所持无限售

股份总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1

、

朱雪英

25,100,515 87,628 25,012,887 6,187,500

朱雪英，原为公司董事，于 2014年 3月换届离职，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且根据其本人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

上一年末持股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后，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数量为 25,100,515*25%=6,275,128 股 （其中减去上年可上市流通剩余股份数量 87,

628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187,500 股）， 且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

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解限后不可流通股股份性质不变，为首发后个人类限

售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光洋股份股东朱雪

英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光洋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承诺； 光洋股份对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0日


